
元 谋 县 人 民 政 府

元谋县人民政府关于在金沙江及主要支流（元谋段）
实施禁捕的通告

为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天然水域渔业资源，根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在金沙江

（长江干流）流域重点水域实施禁捕的通告》（云农通告〔2020〕9号）等有关规定，现

将金沙江及主要支流（元谋段）实施禁捕相关事项补充通告如下：

一、禁捕范围和时间

（一）金沙江干流（元谋段），自 2020 年 7 月 1 日 0 时起，实行暂定为期 10 年的

常年禁捕；

（二）龙川江干流（元谋段）自 2020 年 7 月 1 日 0 时起继续实施禁捕，暂定为期

10 年的常年禁捕；

（三）猛岗河、蜻蛉河、永定河干流（元谋段），每年 3 月 1 日 0 时至 6 月 30 日 24

时止为春季禁渔期,禁止所有天然渔业资源捕捞行为。

二、禁捕内容

（一）禁止在禁捕范围和禁捕时间内捕捞所有鱼类和水生动物；

（二）禁止销售、收购、加工在禁捕区域和禁捕期捕捞的渔获物；

（三）常年禁止电鱼、毒鱼、炸鱼和使用“绝户网”等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严禁

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比例

超过规定比例。禁止制造、销售、宣传禁用渔具。

三、执法监督管理

（一）禁捕期间，因育种、科研、监测等特殊需要采集水生生物或进行专项(特许)

捕捞的，需严格按照程序组织实施；

（二）在金沙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内违法从事天然渔业资源捕捞的，依

照《渔业法》和《刑法》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三）各乡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切实担负起巡查监管责任,建立协管巡护制度，加

强巡查检查、监督管理和法规宣传。县农业农村、水务、公安、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应

当加强协同配合、各司其职，切实加强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本通告自2020年7月1日起实施，凡与本通告不一致的，按照本通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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